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评审方案（2026年修订）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外贸企业与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自主品牌，加快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跨境电商企业是指在境内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跨境商品销售或为跨境商品销售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包括平台型、交易型、服务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本方案的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申报主体为交易型跨境电商企业，指在境内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向境外消费者销售跨境电商出口商品的企业，为商品的货权所有人。

    第三条 中山市商务局负责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的评审工作。各镇街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的申报预审工作。

 评审标准

    第四条 申请企业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有境外注册商标，商标在境内的实控企业主体在中山市内依法注册并具有法人资格。 

（二）企业经营纳税及信用情况良好，近3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三）有固定的线上销售渠道(第三方平台或自建站)。

（四）企业上年度出口规模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跨境电商交易规模（GMV）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
 第五条 对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按下列评审指标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综合评分达到60分以上企业，列入拟入选名单。市商务局根据当年计划评审名额，择优确定最终入选企业。申请企业可选择使用其关联公司的相关资质参评，但其关联公司不得再以同样的资质单独参评。
（一）市场销售情况，35分

1.出口规模。上年度出口规模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得5分，每增加500万元人民币加1分，累计不超过15分。

2.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上年度跨境电商交易规模（GMV）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得5分，每增加500万元人民币加1分，累计不超过15分。

3.增长情况。上年度出口规模及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均同比正增长，每增长2个百分点加1分，累计最高加5分。
（二）全球化品牌建设水平，45分

1.境外经营情况。在境外设立营销机构、研发中心、海外仓等经营服务机构，每设立一个经营服务机构得2分，累计不超过6分。

2.品牌宣传情况。上年度申报品牌在境外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等各类数字化营销等形式进行宣传。每通过一种媒介宣传得1分，该项得分累计不超过5分。

3.境外销售布局情况。申报品牌在2个及以上境外国家（或地区）开展线上销售的，得1分；每增加1个国家（或地区）加1分，该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分。

4.境外商标注册情况。每在1个境外国家（或地区）注册商标的得1分（商标注册范围须与企业的跨境电商业务关联），该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分。

5.独立站建设情况。有建立独立站开展自主品牌营销且有实际交易的，得2分；独立站年度交易规模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加3分，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加5分。该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分。

6.自主品牌出口占比。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占企业总出口额30%及以上，得4分。
（三）科技创新能力（须与企业的跨境电商业务关联），10分

1.拥有专利情况。每项发明专利得1分，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得0.5分。

2.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荣誉得2分；

3.每参与一项国际标准制修订得3分，参与一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得2分，参与一项行业标准制修订得1分。

以上各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分。

（四）相关荣誉，10分

近三年获得跨境电商相关荣誉，如主流第三方平台以及行业内认可度高的机构所发布榜单的每项得2分，若是获得相关同类国家级荣誉的，额外再加2分，该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分。

以上荣誉称号有覆盖范围的，应与企业的跨境电商品牌或业务关联。颁发机构应为机关部门、主流第三方平台、行业内认可度高的机构。
第三章 申报和评审程序

第六条  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评审采取企业申报、所属镇街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市商务局组织评审的程序，具体如下：
（一）申报。由中山市商务局发布申报通知，组织开展申报。各申报主体按照通知有关要求提供申报材料，上报所属镇街商务主管部门。
（二）推荐。有关镇街商务主管部门根据申报情况，认真查验相关材料，加具推荐意见后，统一报送市商务局。
（三）评审。市商务局根据申报情况，组织内部评审或委托专家、第三方机构开展评审工作，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根据评审意见提出拟认定名单。
（四）公示。由市商务局在局官方网站上对拟评定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五）发布评审结果。对在公示期间无异议的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企业，正式认定为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由市商务局对外公布。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市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镇街对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给予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 对已经评定的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如被发现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或发生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及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撤销其称号。
第九条 本评审方案实施期间评定的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可以在中山分团广交会一般性展位评分中的“其他加分项”获得2分加分。
附  则

第十条 本评审方案实施期间，如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发生调整的，则遵从国家、省、市最新政策。

第十一条 本评审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有关政策法律依据变化、经营环境变化的，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企业认定办法（试行）》（中商务电字〔2023〕11号）作废。

